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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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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粉尘工艺系统防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可燃性粉尘工艺系统爆炸防护的总体要求、通用工艺设备及部件的要求、机械输送系

统、粉碎系统和干燥系统等典型工艺系统的要求，以及描述了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涉可燃性粉尘的生产、加工、处理的工艺系统及工艺设备。 

本文件不适用于火炸药、烟花爆竹或其它不需要助燃气体能自身发生爆炸的物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 3836.14 爆炸性环境 第14部分：场所分类 爆炸性气体环境 
GB/T 3836.15 爆炸性环境 第15部分：电气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 
GB/T 3836.35 爆炸性环境 第35部分：爆炸性粉尘环境场所分类 
GB/T 10822 一般用途织物芯阻燃输送带 
GB 15577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T 15605 粉尘爆炸泄压指南 
GB/T 24626 耐爆炸设备 
GB 25285.1 爆炸性环境 爆炸预防和防护 第1部分：基本原则和方法 
GB/T 25445 抑制爆炸系统 
GB/T 29526 通用粉体加工技术 术语 
GB/T 37241 惰化防爆指南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604、GB 15577、GB 25285.1、GB/T 29526、GB/T 3724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本文件。 
 
工艺设备  processing equipment 
完成工艺过程的主要生产设备。 
注： 设备包括工艺设备、电气设备与爆炸防护设备等。 

 
容尘设备  dust containing equipment 
用于处理、加工、输送或存储物料的工艺设备。 
注1：其外壳可防止可燃性粉尘泄漏到周围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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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典型的容尘设备包括：料仓、除尘器、斗式提升机、封闭式皮带机、刮板机、混合机、流化床干燥机、喷雾干

燥机和管道等。 

 
工艺系统  processing system 
完成工艺过程的多台互相关联的设备。 

 
可燃粉尘工艺系统  combustible dust processing system 
生产、加工、处理、储存和使用可燃性粉尘或在作业过程中产生可燃性粉尘的工艺系统。 
注： 典型的可燃性粉尘工艺系统包括粉碎系统、机械输送系统、气力输送系统、混合系统、干燥系统和除尘系统等。 

 
杂混物  hybrid mixture 
可燃性粉尘、可燃性气体或可燃性蒸气与空气或其它与工艺相关的气态氧化剂混合而成的非均相

混合物。 
注1：其中可燃性气体浓度≥燃烧下限（LFL）的10%且可燃性粉尘浓度≥最小可爆浓度（MEC）的10%。 

注2：如酒精、玉米淀粉与空气的混合物。 

 
物料封堵  material block 
料封 
通过在料仓或除尘器灰斗底部保持一定高度的物料防止爆炸通过卸料口传播的一种爆炸隔离方法。 

4 总体要求 

新建、改建与扩建的可燃性粉尘工艺系统应符合本文件的要求。现有的可燃性粉尘工艺系统应制

定方案与时间表，完善其防爆设计，最终达到本文件的要求。 
可燃性粉尘工艺系统的防爆设计与制造应符合 GB 15577 与本文件的规定。 
可燃性粉尘工艺系统的安装应符合其设计文件和使用说明的要求。 
工艺系统的正常开机和正常停机逻辑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在产尘设备开机前，除尘系统应先开机并达到稳定的风速； 
b) 在产尘设备停机后，除尘系统应继续运行，直到工艺系统中的粉料进入除尘器后方可停机。 
工艺系统因泄爆、抑爆、隔爆等爆炸信号引起的紧急停机逻辑符合以下要求：  
a) 任意设备紧急停机时，工艺系统应按预定的紧急停机程序停机； 
b) 产尘设备的除尘系统停机后，产尘设备应停机； 
c) 发生火灾或爆炸时，除安全保护系统以外的工艺设备应停机。 
可燃性粉尘或杂混物在工艺条件下的最小点燃能量（MIE）可分为以下 4 个等级： 
—— MIE≤3 mJ（极易点燃）； 
—— 3 mJ<MIE≤10 mJ（很易点燃）； 
—— 10 mJ<MIE≤100 mJ（易点燃）； 
—— MIE>100 mJ（一般易点燃）。 
除了粉末静电喷涂室以外，工艺设备的外壳等主体材质不应采用可燃材料或易燃材料。 
除了软连接、观察窗等管道部件以外，管道的主体应由金属或导电的不燃材料制成。 
导静电管道之间的软连接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a) 导静电软连接的电阻应小于 1×106 Ω； 
b) 非导静电软连接两端的导电管道之间应进行防静电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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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爆炸防护基本要求 

爆炸预防 

5.1.1 当处理极易点燃粉尘（MIE≤3 mJ）时，除尘系统应采取气氛惰化或粉尘惰化措施，气力输送系

统应采取气氛惰化措施。 

注： 例如铝镁钛等金属粉尘的3D打印、铝镁或不锈钢激光焊接等工艺的除尘系统，硫磺粉尘的气力输送系统。 

5.1.2 当采取气氛惰化措施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采取氧浓度监测措施，氧含量的测点应设置在工艺系统中氧含量最高的部位； 
b) 应在车间内可能发生惰化介质泄漏的位置，设置氧浓度监测装置。 

5.1.3 当采取粉尘惰化措施时，应采取以下措施之一保证惰化粉尘与可燃性粉尘的比例（惰化比）不

低于设计值： 

a) 惰化粉尘重量实时监测； 

b) 采用螺杆进料器等可维持惰化粉尘质量流量恒定的供粉装置，并对供粉容器进行料位监测； 

c) 定期对惰化后的混合粉尘取样检测。 

5.1.4 除非工艺系统采取了完全惰化措施，以下情况应采取火花探测与消除等有效防范点火源措施： 
a) 自动进料的木质板材砂光设备的除尘风管； 
b) 除尘风管直接接入室内刮板机的多片锯、钻孔设备等木材加工设备的除尘风管； 
c) 含尘气流通过风机，且粉尘浓度达到或超过爆炸下限的 10%；  
d) 如风险评估表明，管道或输送设备存在火花或热物体等点火源，导致下游工艺设备存在显著火

灾或爆炸风险。 
5.1.5 工艺系统内的正压工作段（例如正压气力输送系统的管道），应采取措施（如密封设计）防止

系统内的可燃性粉尘向外部环境释放。 

容尘设备的爆炸控制 

5.2.1 除了 4.3.2 所规定的情形外，可能发生粉尘爆炸的容尘设备应至少采用以下一种爆炸防护措施： 
a) 采用符合 GB/T 15605 要求的爆炸泄压措施； 
b) 采用符合 GB/T 25445 要求的爆炸抑制措施； 
c) 采用符合 GB/T 24626 要求的耐爆炸设备； 
d) 采取完全气氛惰化措施； 
e) 采取完全粉尘惰化措施。 

5.2.2 以下容尘设备可不采取爆炸控制措施： 

a) 用于非金属可燃性粉尘的容积小于 0.2 m3 的容尘设备，且对该设备采取了预防点火源和标识

危险区域限制人员进入等安全管理措施； 
注： 容积小于0.2 m3的设备仍然存在爆炸危害。 

b)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除尘系统进风管道： 
—— 进风管道上设置了爆炸隔离装置； 

—— 管道内部无粉尘沉积，且管道内部粉尘云的浓度不大于粉尘爆炸极限的 25 %。 

注： 爆炸隔离装置上游的管道可不采取爆炸控制措施。但爆炸隔离装置与除尘器之间的管道应能承受最大受控爆炸

压力pred,max。 

c) 除尘系统的排风管道； 

d) 抗压强度很低无法采取爆炸控制措施的设备，例如多层套接的圆形振动筛、旋转滚筒筛等筛分

设备； 

e) 含尘空气室与作业场所直接连通的除尘器，例如设置在投料口上方无灰斗的投料口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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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含尘空气室与料仓或其它已经采取爆炸控制措施的容尘设备直接连通的除尘器（例如料仓顶

部的无灰斗的仓顶除尘器），且与除尘器连通的容尘设备的防爆设计已经考虑了除尘器含尘空

气室的容积。 

5.2.3 如采取完全粉尘惰化措施，惰化后粉尘的可爆性测试结果应为不可爆，并应定期对其可爆性进

行核查。 

工艺系统的爆炸隔离 

5.3.1 容尘设备之间的管道、容尘设备与人员作业场所之间的管道或其它可能传输爆炸的通道，当存

在较大传播风险时应进行爆炸隔离设计，包括以下情形： 
a) 除尘系统进风管道与作业场所相通，涉及作业岗位人员超过（含）10 人； 
b) 除尘系统进风管道与容积大于 20 m³的料仓连接；  
c) 工艺系统中耐爆炸设备与其它未采取耐爆炸保护的容尘设备之间的通道；  
d) 风险评估表明，爆炸可能传播至人员作业场所、其它容尘设备或其它建筑，导致不可接受的人

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5.3.2 爆炸隔离设计应考虑的可能传播爆炸的通道包括： 

a) 除尘系统和气力输送系统的管道； 

b) 斗式提升机、刮板机、封闭式皮带机和物料未充满的螺旋输送机等机械输送设备； 

c) 容尘设备的进料与出料通道； 

d) 建（构）筑物之间的廊道和栈桥。 

5.3.3 当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时，可不采取爆炸隔离措施： 

a) 工艺系统采用完全气氛惰化方法防爆，系统中任何位置氧浓度低于极限氧浓度； 

b) 工艺系统采用完全粉尘惰化方法防爆，系统中除了产尘点至惰性粉尘充入点之间的空间外，粉

尘已经不具备可爆性； 

c) 通过管道或其它通道相连的两个容器按 GB/T 15605 的规定按没有爆炸隔离的条件采取了增加

泄压面积的泄压设计。 

d) 满足以下所有条件的管道： 
1) 所输送的粉尘不是金属粉尘、St3 粉尘（KSt＞30 MPa·m/s）或杂混物； 
2) 连接管道的直径小于 100 mm，且长度大于 5 m； 
3) 输送速度足以防止可燃性粉尘在管道中沉积； 
4) 与管道相连的设备采用了除抗爆以外的爆炸控制措施； 
5) 除尘风管上游的作业区域不存在可能被除尘器爆炸压力波扬起的大量粉尘沉积。 

5.3.4 当底部重力出料的容尘设备的物料出口采取爆炸隔离措施时，可采取以下方法之一： 

a) 采用具备爆炸隔离性能的旋转下料阀； 
b) 采用双阀结构，并确保至少一个阀门处于关闭状态； 
c) 在不具备爆炸隔离性能的旋转下料阀上方维持料位的高度不低于旋转下料阀的直径，且不小

于 0.3 m； 
d) 采用物料封堵； 
e) 粮食筒仓、斗式提升机等需要大流量出料的容尘设备难以采用 a)-d)规定的措施时，可采用单

层插板阀等单阀结构。阀门的强度应足以抵抗预期的爆炸压力，且在不出料时处于关闭状态。 

6 通用工艺设备与部件要求 

料仓 

6.1.1 料仓之间不应直接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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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例如料仓之间的仓壁不应设置空气平衡孔。 

6.1.2 通向未进料的料仓的进料管道应通过阀门封闭。 

6.1.3 当多个料仓与同一除尘系统的进风管道相连，未进行除尘作业的风管应通过阀门封闭。 

6.1.4 当设置在室内的料仓采用爆炸泄压措施保护时，泄压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泄压口应通过泄压导管导出至室外，或采用无火焰泄压装置； 

b) 如必须向为挡风雨封闭的不经常有人员作业的空间（如筒仓顶层）泄压，则此空间也应进行泄

压。 

6.1.5 当料仓上无法设置足够的泄压面积时，应首先考虑综合应用爆炸泄压和其它爆炸控制技术（例

如爆炸抑制和耐爆炸设计）。当综合应用爆炸控制技术仍不可行（例如粮食筒仓），则应在风险评估报

告中注明料仓内发生粉尘爆炸事故可能出现的后果，并采取降低爆炸风险的管理措施，包括： 

a) 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并限制作业人员在系统运行时进入危险区域； 

b) 定期清理料仓内的积尘，包括上部空间内壁和顶盖内壁的积尘； 

c) 设置最佳运行料位区间，并采取料位检测措施使得料仓在最佳运行区间内运行。 

6.1.6 料位监测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自动进料的料仓应采取料位监测措施，例如设置高料位计或观察口； 

b) 当在料仓的出料阀门上方采取物料封堵爆炸隔离措施时，料仓应设置低料位计； 

c) 料位计应与声光报警装置及其物料流上下游的物料输送系统联锁。 

6.1.7 料仓内表面应易于清扫，不应有导致粉尘积聚的结构。 

6.1.8 料仓应设置人孔用于检修、清理和维护。 

6.1.9 对于可能产生架桥的粉尘，料仓应有防止粉尘架桥的设计。 

筛分设备 

6.2.1 筛分设备应采取防止粉尘外逸的措施。 

6.2.2 处理最小点燃能量小于 3 mJ 的粉尘，筛分设备应采取气氛惰化措施。 
6.2.3 筛分设备的所有导电部件应防静电跨接并接地，筛分设备与进料管道和出料管道之间的软连接

两端应采取防静电跨接措施。 

6.2.4 多层套接的圆形振动筛、旋转滚筒筛等耐压强度低的筛分设备与其它工艺设备之间未采取爆炸

隔离措施时，应在筛分设备附近设置警示标志，并标识限制人员进入的危险区域。 

混合设备 

6.3.1 搅拌式混合机等内部设置有混合工具等运动部件的混合机，在混合设备的进料端之前应设置除

去物料中可能产生点火源的杂物的装置。 

6.3.2 内部设有顶端线速度 10 m/s 以上的混合工具时，混合机应采取爆炸控制措施。 

6.3.3 内部设置未设混合工具等运动部件时，批次进料的混合设备可不采取爆炸控制措施。 

人孔与检查口 

6.4.1 人孔或检查口的盖板应能满足 GB/T 15605 的要求，其强度应不低于设备本体强度。 

6.4.2 设计为泄压的人孔或检查口的盖板（门）应用折页或其它方式束缚，防止其在泄压时成为抛射

物。 

6.4.3 当粉尘的最小点燃能量小于 10 mJ 时，人孔或检查口的盖板（门）应与其所属主体工艺设备跨

接并接地。 

7 粉碎系统要求 

在粉碎设备进料端之前，应设置除去物料中可能产生点火源的杂物的装置。 
粉碎机的除尘系统应与其它类型工艺设备的除尘系统分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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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最小点燃能量小于 10 mJ 的易于自燃的可燃性粉尘，气流粉碎系统应采取气氛惰化措施。 
球磨机、立式磨、雷蒙磨等在粉碎设备本身难以采取爆炸泄压措施的粉碎设备，可在其进出料管

道和（或）进出风管道采取爆炸控制措施。 
用于粉碎含有墨粉（如墨盒、硒鼓、打印机）的固体废弃物的粉碎设备应在粉碎机内设置水雾喷

淋装置。 
机械粉碎机应在出料口设置温度监测点，当温度超过设定值时应能发出报警信号，并采取预定的

应急响应措施，例如停机。 
除非采用气氛惰化措施，高速机械磨不应用于粉碎以下物料： 
a) 可燃性金属物料； 
b) 硅粉等爆炸特性与金属粉类似的物料； 
c) 粉碎后最小点燃能量小于 10 mJ 的物料。 
注： 线速度大于30 m/s的机械磨为高速机械磨。 

机械粉碎机的非气力输送出料口应采取爆炸隔离措施，如采用旋转隔爆阀、双阀门组等具备隔爆

性能的卸料装置，或采用物料封堵爆炸隔离措施。采用气力输送出料的，应在除尘器进风管道采取爆炸

隔离措施。当采用两级除尘时，可在一级除尘和二级除尘之间采取爆炸隔离措施。 

8 机械输送系统要求 

一般要求 

8.1.1 机械输送设备的出料口或出料口下的溜管应设置堵料监测与报警装置。当出现堵料时，应发出

报警信号并按预定的程序停机。 

8.1.2 当封闭式皮带机、刮板机等机械输送设备跨越建（构）筑时，应在跨越建（构）筑物之间的区

域采取爆炸泄压或爆炸隔离措施防止爆炸在输送设备内传播。 

8.1.3 容纳皮带机、刮板机等输送设备的跨越建（构）筑物的廊道或栈桥应采取爆炸泄压措施（如采

用轻质围护材料）。 

8.1.4 当非封闭式皮带机跨越建（构）筑时，容纳皮带机的廊道不应设置在地下。 
斗式提升机 

8.2.1 用于最小点燃能量小于 100 mJ 物料输送的斗式提升机应按 5.2 采取爆炸控制措施。 
8.2.2 斗式提升机采用爆炸泄压作为爆炸控制措施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在头部和底部设置泄压装置； 
b) 应根据粉尘特性和提升机强度设置泄压口，泄压装置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 25 m。 

8.2.3 皮带驱动的斗式提升机应设置跑偏监测、打滑监测与报警装置。 
8.2.4 斗式提升机的头部和底部应设置检查口，其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易于检查头部和底部的皮带跑偏并调整； 
b) 出料溜管堵塞时，易于检查并清理； 
c) 易于清理底部粉尘。 

8.2.5 如提升机设置有进料料斗和出料料斗，料斗的设计应易于检查和清理。 
8.2.6 斗式提升机的畚斗应采用不产生撞击火花的材质，例如采用导静电的工程塑料。 

固定式皮带输送机 
8.3.1 皮带输送机应设置跑偏监测和打滑监测。 

8.3.2 皮带输送机的皮带及轴辊防滑层的表面电阻率应不大于 108 Ω/m2。 
8.3.3 皮带输送机的皮带应阻燃和耐油，皮带的阻燃性能等级应不低于 GB/T 10822 规定的 K3 级。 

封闭式输送机 



GB XXXXX—XXXX 

7 

8.4.1 封闭式的皮带机和刮板机应设置吸尘口与检查口。 

8.4.2 螺旋输送机或刮板输送机应设置堵料监测装置，当出现堵料时应发出报警信号并停止输送系统

运行。 

8.4.3 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则应允许使用具有非金属壳体的挠性螺旋输送机： 

a) 不存在异态混合物； 
b) 处理的粉尘为非导电性粉尘； 
c) 处理物料的最小点燃能量大于 3 mJ； 
d) 绝缘部件不会造成导电部件与接地的隔离； 
e) 绝缘涂层或薄膜的击穿电压不超过 4 kV。 

9 干燥系统要求 

一般要求 

9.1.1 干燥系统的进出风口、物料出口和各干燥段的温度，应控制在设计范围内。 

9.1.2 自动进料的粉体干燥设备的温度监测数据应自动记录。 

9.1.3 在干燥系统停止进料时，应停止干燥系统的加热装置或降低加热功率。 

9.1.4 干燥机的进风温度与出风温度应采用独立于温度控制装置的温度监测装置进行监测。 

9.1.5 干燥系统应设置灭火介质引入装置。 

9.1.6 以空气为干燥介质的粉状物料干燥系统热源使用燃气等直接加热装置时，应在干燥机进风管道

中采取火花捕集措施（例如多层挡板构成的迷宫结构），并设置火花探测报警装置。检测到火花时，干

燥系统应停机。 

9.1.7 除非同时采取以下措施，直接与被干燥物料接触的干燥介质气体不应循环使用： 

a) 干燥介质气体经过除尘； 

b) 对干燥设备中的可燃蒸气浓度采取监控措施，或采取气氛惰化措施。 

9.1.8 干燥设备及与其相连的输送设备应设置人孔，便于检查、清理、维护或采用移动式灭火器或水

龙灭火。如干燥设备分为多个舱室，应在每个舱室设置人孔。 

流化床干燥系统 

9.2.1 卧式流化床干燥系统的每个干燥段应设置温度监测装置，当温度超过设定值时，应启动安全保

护系统或停机。 

9.2.2 流化床与除尘器之间的管道应采取爆炸隔离措施。 

9.2.3 流化床出料口应采取爆炸隔离措施，例如采用旋转下料阀、双阀结构的出料阀或采取物料封堵

措施。 

喷雾干燥系统 

9.3.1 喷雾干燥系统应在以下位置采取爆炸隔离措施： 

a) 喷雾干燥与除尘器之间的管道； 
b) 当喷雾干燥与流化床组合使用时，喷雾干燥与流化床之间的物料通道应采取爆炸隔离措施。 

9.3.2 进行爆炸防护设计时： 
a) 底部出风的喷雾干燥机，被保护容积应可按整体容积的 1/3 和锥体部分容积的较大者计算； 
b) 爆炸压力与爆炸指数可按该粉尘在粉尘浓度为 250 g/m³时测得的值计算。 
旋转干燥系统 

9.4.1 除非采用气氛惰化措施，旋转干燥系统应设置在独立建筑内或通过防爆墙隔离。 

9.4.2 旋转干燥机与除尘器之间应采取爆炸隔离措施。 

9.4.3 干燥木质粉尘的旋转式干燥系统应在除尘系统的进风管道设置火花探测与消除装置。 



GB XXXXX—XXXX 

8 

带式干燥系统 

9.5.1 带式干燥系统应设有探测器和喷水灭火系统保护，探测器应采用以下一种或多种类型： 

a) 火花探测器； 

b) 火焰探测器； 

c) 温度传感器。 

9.5.2 带式干燥系统应在出料点设置火花探测与熄灭装置，且与加热电源连锁，但不与传送带连锁。 

10 证实方法 

通过查阅可燃性粉尘最小点燃能量测试报告、可爆性筛选测试报告，泄爆、惰化、抑爆、耐爆、

隔爆等爆炸防护措施的设备设施设计文件、产品说明书、竣工验收文件和勘察现场等方式，验证爆炸预

防基本要求是否满足要求。 

通过查阅可燃性粉尘最小点燃能量测试报告、设备设计文件、产品说明书、竣工验收文件和勘察

现场等方式，验证料仓、筛分设备、混合设备、人孔与检查口等通用工艺设备与部件是否满足要求。 

通过查阅可燃性粉尘最小点燃能量测试报告、设备设计文件、产品说明书、竣工验收文件和勘察

现场等方式，验证粉碎系统是否满足要求。 

通过查看作业涉及的可燃性粉尘类别，设备设计文件、产品说明书、竣工验收文件，安全装置记

录数据和勘察现场等方式，验证机械输送系统是否满足要求。 

通过查看作业涉及的可燃性粉尘类别，设备设计文件、产品说明书、竣工验收文件，安全装置记

录数据和勘察现场等方式，验证干燥系统是否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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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国家标准《可燃粉尘工艺系统防爆技术规范》为新制订标

准。2018年 12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可燃粉尘工艺

系统防爆技术规范》立项通知（国标委发[2018]82 号），编号

为 20183362-Q-450。

（二）制定背景

我国目前的粉尘防爆标准体系主要是按粉尘种类进行规

范。这种标准化体系在应用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同粉尘涉及

类似的工艺系统和设备，对这些工艺系统的规范如果在个别粉

尘相关的标准中规范，一方面粉尘种类相关标准的规定大同小

异，对于新的粉尘类别却又没有相关规定。目前已有的GB 15577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是纲领性的标准，偏重安全管理，没有

涉及不同类型的粉尘工艺系统。本标准项目完成后，将为可燃

性粉尘工艺系统设备设施的防爆设计、制造、安装、使用、维

护与安全管理提供极大便利。

我国发生过多起粉碎系统、干燥系统、机械输送系统、气

力输送系统的爆炸事故，这些不同类型工艺系统的粉尘爆炸防

护均具有明显特征。例如，提升机要通过防止跑偏打滑防止点

火源，其爆炸防护措施的特点包括头部与底部泄压，箱体补强、

出料旋转阀隔爆；干燥系统要进行温度监测，直燃式干燥机要

防止燃烧热颗粒；粉碎系统要防止杂物进入，出料口采取隔爆

措施等。

为了预防和减少粉尘工艺系统的爆炸事故，有必要制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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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粉尘工艺系统防爆技术规范》，规范不同粉尘加工处理与储

存工艺系统粉尘防爆的基本要求。本标准的制定和应用，可以

规范粉尘工艺系统设计单位、生产商和最终用户对粉尘工艺系

统与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和维护。

（三）起草单位

依据国家标准制修订程序，由东北大学负责本标准的制订

工作，参加标准制订的单位包括汇乐因斯福环保安全研究院（苏

州）有限公司、中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金方

圆安全技术研究院（苏州）有限公司、清华大学、上海化工研

究院有限公司、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吉林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

院、深圳赤湾港口发展有限公司、郑州中粮科研设计院有限公

司、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卷烟厂、东莞汇乐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爵格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贺尔碧格（上海）

有限公司、认必安全控制贸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大连度

达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等，这些单位在粉尘防爆领域的科研设计、

检测检验、设备制造及涉粉生产安全管理等方面都具有一定影

响力。主要编制人员分别来自安全、环保、机械、电气、建筑

等专业，不但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而且

对粉尘防爆进行过多年的研究。

（四）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工作组

承接《可燃粉尘工艺系统防爆技术规范》制订任务后，由

东北大学牵头，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该工作组由东北大学

钟圣俊教授担任组长，主要成员由汇乐因斯福环保安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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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有限公司、中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金方圆安全技术研究院（苏州）有限公司、清华大学、上海化

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吉林省安全科学技术

研究院、深圳赤湾港口发展有限公司、郑州中粮科研设计院有

限公司、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卷烟厂、东莞汇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爵格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认必安全控制

贸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大连度达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等单

位人员组成。

2.初稿编制阶段

（1）收集资料及调研

2018年 1月，组建了标准工作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

初定了修订的方向、原则、编写分工及进度计划等。

2018年 2月～2018年 6月进行前期准备工作。标准工作组

进行了粉尘爆炸泄压方面的国内外情况调研及相关资料的收集

工作，检索查阅了大量国内外的相关标准和技术资料。

（2）形成初稿

2018年 9月，形成标准文本草案，明确了编制要点及分工，

讨论并确定了工作进度计划。

3.征求意见阶段

2018 年 12 月，在成都举行的粉尘防爆分技术委员会年会

上，与会专家提出了大量宝贵意见。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形

成了征求意见稿（第一版）。

2023年 2月 16日，牵头起草单位东北大学组织全部起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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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起草人以及相关专家召开了线上标准审查会，对征求意见

稿格式和内容进行审查。会后标准起草组对标准审查会上专家

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了整理归纳，进一步完善了标准相关材料

及文件，形成了第二版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等相关材料，并

上报粉尘防爆标委会秘书处。

2023年 3 月～2023 年 12 月，粉尘防爆分技术委员会秘书

处向委员、专家、顾问、相关技术单位公开征求意见，发送“征

求意见稿”的单位/专家 20个，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

单位/专家数 10 个，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并有建议或

意见的单位/专家数 4 个，提出意见 35 条；通过互联网征求意

见 0 条；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征求意见 37 条，共收

到意见 72 条。意见汇总后，经标准编制组认真研究，对合理

的意见予以采纳，于 2023年 4月初形成了第三版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

由

（一）标准编制原则

为了适应国家标准化管理工作的需要，标准工作组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等系列国家标准的要求，完成本标准的制定工

作。

（1）以国家相关法规标准为依据，与新《安全生产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相关标准的最

新版本和要求保持一致。

（2）作为粉尘防爆领域重要的安全标准，新制订标准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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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持续规范全国涉粉企业粉尘防爆安全生产和管理的需要，

具有权威、科学、实用、全面的特点。

（3）对于 NFPA和 VDI等国际先进标准中与粉尘爆炸泄压

相关的部分内容，将结合国情非等效采用。

（二）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主要章节有：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总体要求、爆炸防护的基本要求、通用工艺设备与部件、粉碎

系统、机械输送系统、干燥系统 8个章节。主要章节内容说明

如下：

（1）范围

规定了本文件的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主要是本文件引用的相关文件。

（3）术语和定义

本章主要是涉及可燃粉尘工艺系统防爆技术规范的基本及

专业的名词术语定义，如“工艺设备”、“容尘设备”、“可燃

粉尘工艺系统”等。

（4）总体要求

本章主要规定了可燃粉尘工艺系统防爆的总体要求

（5）爆炸防护的基本要求

本章主要规定了可燃粉尘工艺系统爆炸防护技术的基本要

求具体。具体包括爆炸预防、容尘设备的爆炸控制和工艺系统

的爆炸隔离。

（6）通用工艺设备与部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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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规定了通用工艺设备与部件的防爆技术要求。具

体包括料仓、筛分设备、混合设备和人孔与检查口的防爆技术

要求。

（7）粉碎系统要求

本章规定了粉碎系统的防爆技术要求。

（8）机械输送系统要求

本章规定了机械输送系统的防爆技术要求。

（9）干燥系统要求

本章规定了干燥系统的防爆技术要求。

（三）标准制订依据

本标准主要技术指标主要参照美国国家防火协会标准

NFPA 654《固体颗粒加工处理系统火灾与爆炸防护标准》（2020

版）、NFPA 61《农产品与食品处理设施火灾与爆炸防护标准》

（2020版）、NFPA 664《木材加工与木制品加工防火防爆标准》

（2020版）和德国 VDI 2263《粉尘爆炸风险评估与防护》中有

关粉尘防爆的条款。

本标准的制定考虑了如下因素：新标准需要与最新的国际、

国外标准进行接轨；需要增强标准的可用性和实用性，合理采

纳国际国外标准中的有价值内容。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

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本标准制订首先遵循 2017年颁布的《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等相关要求，其次结合了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近年来

颁布的与粉尘防爆有关的部门规章及相关要求，严格落实了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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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防爆安全规程的要求，同时，对所引用的国家文件修订情况

进行复核，如有修订则引用其最新版本内容。因此，本文件与

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符合一致性要求。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

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本标准未采标。

本文件结合国内粉尘涉爆企业粉尘爆炸防护的具体情况，

有机地整合了 NFPA 654《固体颗粒加工处理系统火灾与爆炸防

护标准》（2020 版）、NFPA 61《农产品与食品处理设施火灾

与爆炸防护标准》（2020版）、NFPA 664《木材加工与木制品

加工防火防爆标准》（2020版）和德国 VDI 2263《粉尘爆炸风

险评估与防护》等标准中不同类型工艺系统粉尘爆炸防护的相

关内容。本标准中规定的安全技术指标和技术参数将与现行国

家标准一致，并同最新的国际、国外标准进行接轨。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文件在修订过程中，结合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文

件，结合国内外现行有关标准，结合国内粉尘涉爆企业粉尘防

爆安全管理和设备设施安全现状，从跟踪国际先进标准技术要

求、防范粉尘防爆事故、提高我国涉粉企业粉尘防爆安全水平

出发，广泛听取各类企业和专家的意见，形成修订共识。在本

文件修订过程中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

期（以下简称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对于粉尘涉爆企业来说，近年来出台多项部门规章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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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粉尘防爆安全要求提出规定，企业技术水平能力参差不齐，

部分企业未达到未来国标的要求，要根据设备设施升级可行性，

需要采取旧产品淘汰、更换设备等方式，满足标准要求。考虑

到粉尘涉爆企业的升级成本和周期，建议本标准从批准发布到

正式实施设置 12个月的过渡期，保证企业能够充分消化理解标

准各项要求，确保本标准在全国、全行业内落地实施。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标准实施监督管理部门：应急管理部。

处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93-104 条：“第

九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

的投资人不依照本法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

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期改正，提供

必需的资金；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对生产经营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给予撤职处分，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二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

刑事责任。”“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

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生产经营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给予撤

职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等。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第 13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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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一百三十四条 【重大责任事故罪】在生产、作业中违

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

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

业罪】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或者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而

不排除，仍冒险组织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

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

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危险作业罪】在生产、作业中违

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具有发生重大伤亡

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一)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

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

信息的；(二)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

工、停止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的

整改措施，而拒不执行的；(三)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

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以及

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的。” “第

一百三十五条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

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

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

（3）《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 29条：“第二十

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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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

未将安全培训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计划并保证安全培训工作所

需资金的；（二）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期间未支付工资并承

担安全培训费用的” 。

（4）《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第 29-32条：“第二十九

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等地方人民政府派出机关

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其上级

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

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定期组织应急救援预案

演练、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应急教育和培训，生产经营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不立即组织抢救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等。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为粉尘涉爆企业粉尘防爆安全管理技术要求的标

准，目前不存在国际标准，且也未对其他成员国贸易造成重大

影响，所以建议不对外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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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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